
确立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立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A1_AE_

E7_AB_8B_E4_B8_BA_E5_c122_483236.htm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

权，是指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其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意见或者

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时，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此项权利目前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并成为律师在刑事辩

护过程中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和降低自身执业风险的有力保障

。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是刑事诉讼的内在要求，也

是律师职责所决定的。刑事诉讼制度要求律师具有刑事辩护

豁免权 (一)、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

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这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的斗争和努力

而取得的成果。惩罚犯罪指的是要及时惩罚有罪之人，但不

能伤及无辜。保障人权要求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竭尽保护

被指控者的程序性权利。两者共同构成现代刑事诉讼实体公

正和程序公正的完整内容。 惩罚犯罪的前提是要获得事实的

真相。刑事诉讼是凭借案发后收集的证据再现已经发生的案

件事实，由于时间的流逝、证据的特性等等一些客观因素，

可以说，要完全再现案发当时的事实真相存在一定的障碍。

因此现代刑事诉讼引入律师辩护制度，其中的一项意图在于

通过律师与追诉方对事实的辩论，使法官获得内心确信，从

而弥补因条件限制而可能造成的对事实的曲解。惩罚犯罪的

另一前提是要准确地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是法官的职责

，但是现代刑事诉讼要求法官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必须建

立在理性的、综合的基础之上，并且要接受当事人的监督。

这就要求控辩双方对法律都必须有一定的理解，能根据案情



结合法律提出自己的主张。 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目的要求国

家司法机关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必须兼顾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护。这是世界各国在经历了黑暗的

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时代及二次世界大战疯狂践踏人权的

暴行后得出的深刻教训。在纠问式诉讼蔓延的时代，法官集

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于一身，被告人沦为诉讼的客体，成为

刑讯逼供、严刑拷打的对象。被告人无从聘请辩护律师，即

使有律师也不能发挥作用。基于人权极度被蔑视给人类带来

严重灾难的反思，二次人战后，各国纷纷转向对人权的保护

，寻求在刑事诉讼中将被告人以诉讼主体对待。在法律上赋

予被告人一系列权利的同时，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其中，

获得律师的辩护被视作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标志，

联合国一些法律文件也将此确定为“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 刑事辩护律师之所以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法理是由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的弱势，希望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

师为其提供帮助，以限制国家司法权的滥用和与司法机关相

抗衡。作为当事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无疑它是处于与控诉方

对立的一方。同样地，面对着有强人国家力量做后盾，并且

随时可以发动追诉权的司法机关而言，他的力量也是微弱的

。如果律师冈为当事人的利益而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并随

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迫诉者，那么

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

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

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

这种倒退。刑事诉讼追求的目的决定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

中应该享有豁免权，这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



制度保障，也是刑事诉讼辩护制度得以存续的制度前提。 (

二)、刑事诉讼特性的要求。刑事诉讼是一种国家运用强制力

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包括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

在其中，被指控者与追诉方之间力量的悬殊，以及由此可能

导致的对被指控者的伤害的不可回逆性等等，都是一般的民

事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冈此，保障刑事诉讼的律师辩护得以

顺利展开的重要性也是不能与保障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相提

并论的，尽管后者对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也很重要。 我国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因素，最主要

表现在审判方式的改革，增加了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性，

法官相对较中立和消极，由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较

修改前刑事诉讼法更加突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法官在

审前不能接触案件的实体材料，而主要依靠控辩双方在法庭

的举证和辩论而获得事实真相。这就需要律师在法庭上要积

极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辩护意

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事实和澄清法律问题。 (

三)、律师职责的要求。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职责应是尽

可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在奉行当事人主义

的一些国家，律师的职责被限定为“应狂热地争取其当事人

的利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规定：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追诉的一方，律师为维护当事人

的利益无疑是与控诉方的利益有抵触。因为尽管按照法律的

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与追诉机关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我国的刑诉法也规

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

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控辩双方的具体职

责却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控诉方是极力地追求被告人有

罪，而辩护方则尽量追求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双方角色的

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胜诉犹如“硬币的两个面”，辩护律师与

追诉方的矛盾也就出现。 我国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为司法人

员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提供了依据，可在辩护律师看来，他

完全是在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这显然有失立法的

初衷。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参与刑事诉讼，其并没有直接的

司法权力作依托，按照诉讼原理，他们一切的诉讼行为应当

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可是我们的法律却为侵害律师的权利

，包括人身自由创造了条件。显然，立法赋予律师豁免权，

不仅对保障律师的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还可以充分体

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即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应

当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保护。在立法中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

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确立，与其说是为保护律师在刑

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还不如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

行。如果说，刑诉法修改前这一权利还不被立法者那么重视

的话，那么修改后的刑诉法，如果再没有这条规定做依托，

将“不足于自行”。律师的提前介入、抗辩式的诉讼模式、

法官职能的改变、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诉讼目的以及

公民人权意识的增强，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律师的积极参与。

而要使律师能够积极地参与刑事诉讼，在法律范围内有的放

失地履行其职能，显然律师辩护的豁免权是基础。 正是认识

到律师豁免权对刑事诉讼及律师制度发展的重要性，各国均



在其本国的法律中对律师辩护豁免权予以了确认。如卢森堡

刑法典第452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

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他提起

任何刑事诉讼”。《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也

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

豁免权”。日本的法律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不受法律

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卜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

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 我国要确立律

师刑事辩护豁免权，首先应当反思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科

学性，因为止是有了这条修正后刑法新增加的规定，才给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提供了合法依据。显然

，立法者是为了规范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行为而作

出上述规定的，可见立法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

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条规定却至

少存在着以卜两个明显的矛盾：首先，此条规定中的“威胁

”、“引诱”含义模糊。冈为“威胁”、“引诱”是一宽泛

的概念，缺乏一个确切的标准，这就为司法人员随意追究辩

护律师的责任留下了空间，实践中发生的许多案例也都说明

了依此追究辩护律师责任，带有较强的主观任意性。第二、

刑法第307条已经对一般主体的伪证罪和妨碍作证罪作了规定

，而在第306条义特别针对刑事诉讼的辩护律师作山类似的规

定，这显然也不符合立法的经济原则。由于立法的原因以及

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对律师的偏见，致使有相当一批律师

进行刑事辩护冈涉嫌伪证罪、妨害作证罪等罪名被起诉甚至

被定罪。 笔者认为，确立律师辩护豁免权的前提是取消刑法

第306条规定，因为它直接与这一权利相违背。另外，借鉴其



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议在《律师法》中

明确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豁免权，其依法进行

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以明确律师的刑事辩

护豁免权。 诚如我国学者所言：“刑事辩护豁免权并不是律

师的特权，而是与律师的辩护职责相应的权利”。律师在享

有此项权利的同时，当然也受到与其辩护职责相应的义务的

限制，因为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因此在确立律师辩

护豁免权的国家，几乎也都对律师的此项权利作了限制。如

卢森堡有关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恶意地否定宪法或法律

的强制效力，或者直接唆使他人违反宪法和法律，均应受到

处罚”。《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也规定：“

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真实和准确。出庭律师在出庭的时

候都必须对法院保持应有的礼貌。”法国在确立律师豁免权

的同时，规定律师不能利用这种豁免权作为不尊重法院和政

府机关的理由，如果律师有不尊重法庭的行为，法院可以向

检察长反映，由检察长要求有关律师隶属的律师协会理事会

对该律师给予纪律惩戒处分。荷兰法律也有相似的规定：“

对于以口头发言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藐视法庭、轻漫或者侮辱

诉讼当事人、证人的律师，首席法官可以给予警告和批评。

但是，首席法官无权给律师惩戒处分⋯⋯因为，这是律师协

会惩戒委员会的职权”。可以看出，其他国家对律师辩护权

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的合法性和对法庭的尊重，另外，对

律师的惩戒权也主要限于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据此，建议

我国在确立律师辩护豁免权的同时，应当设立例外的规定，

即“律师应当依法辩护。在辩护时应当尊重法庭，尊重对方

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不得发表任何攻击国家的言论。”另



外，除非特别严重的情形，对于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惩戒应

当仅限于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惩戒，不能轻易启动司法程

序。也就是说，律师的辩护豁免权并不包括律师违反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所予以的纪律处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